
自申请

或限期

届满之

日起 10

日内进

行复查

企业因不可抗

力无法在规定

限期内完成的，

于限期届满前

10 日内提出书

面延期申请

执法人员在收到申请之日起 5

日内制作《行政执法有关事项

审批表》，同意延期的制作《准

予整改延期决定书》并送达

应急管理行政执法检查流程图（2025 年版）

依据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专项检查计划、举报投诉、交办报请移送等启动执法检查

确定执法人员、编制《现场检查方案》、制作《行政检查通知书》、开展执法报备、准备执法装备

着制式执法服装，“我要执法”APP 现场核验，电子亮证、亮单，依照《现场检查方案》开展执法检查

根据现场执法检查情况，制作《现场检查记录》

现场执法检查发现的违法行为或隐患等问题属于本

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区分不同情形依法采取措施

现场执法检查发现的

违法行为或隐患等问

题属于其他部门职权

范围内事项，制作《行

政执法有关事项审批

表》《案件移送书》，按

照程序移交给有管辖

权的行政机关依法处

理

违法行为 隐患问题 符合作出行政强制措施情形的

可以当场

纠正的违

法行为，

执法人员

制作《现

场处理措

施 决 定

书》

对现场执法检查发现的违

法行为或隐患等问题进行

取证，制作《询问笔录》，

调取其他相关证据

需要限期

改正的违

法行为，

执法人员

制作《责

令限期整

改 指 令

书》

执法人员按期复查，制

作《整改复查意见书》

复查合格 逾期未整

改或者整

改不合格

立案行政处罚

依

法

应

当

给

予

行

政

处

罚

的

行

为

依

法

应

当

给

予

行

政

处

罚

的

行

为

立案调查期间，发现违法行为涉案金

额、违法情节、行为后果等达到刑事追

诉标准的，涉嫌犯罪的，按照行刑衔接

的有关规定向违法行为发生地同级公

安机关移送

对 检 查

中 发 现

的 事 故

隐患，能

够 立 即

消除的，

执 法 人

员 制 作

《 现 场

处 理 措

施 决 定

书》

对 检 查

中 发 现

的 事 故

隐患，需

要 限 期

消除的，

执 法 人

员 制 作

《 责 令

限 期 整

改 指 令

书》

执法人员按期复查，制作《整改

复查意见书》

复查合格 逾 期 未 整

改、未治理

或者整改、

治 理 不 合

格的，依法

给 予 行 政

处罚

限期届

满之日

起 10

日内进

行复查

企业因不可抗

力无法在规定

限期内完成的，

于限期届满前

10 日内提出书

面延期申请

执法人员在收到申请之

日起 5日内制作《行政执

法有关事项审批表》，同

意延期的制作《准予整改

延期决定书》并送达

对检查中发现的重

大事故隐患排除前

或者排除过程中无

法保证安全的

责令从危险

区域内撤出

作业人员，

责令暂时停

产停业或者

停止使用相

关设施、设

备。执法人

员制作《现

场处理措施

决定书》。责

令暂时停产

停业、停止

建设、停止

施工或者停

止使用相关

设施、设备

的期限一般

不超过 6 个

月

生产经营单

位 拒 不 执

行，有发生

生产安全事

故现实危险

的，履行相

应批准程序

后，可采取

通知有关单

位 停 止 供

电、停止供

应民用爆炸

物品，强制

生产经营单

位履行

重大

事故

隐患

排除

后，

经审

查同

意，

方可

恢复

生产

经营

和使

用

执法检查中，对有根据认

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

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

准的设施、设备、器材以

及违法生产、储存、使用、

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

以及违法生产、储存、使

用、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

场所

执法人员应当依照《行政

强制法》的规定履行相应

程序后，制作《查封（扣

押）决定书》，实施查封

或者扣押。实施查封、扣

押，应当制作并当场交付

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

单。查封或者扣押的期限

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

杂的，经负责人批准，最

多可以延长 30 日

查封或者扣押

期限内根据不

同情形作出以

下处理决定：

1.对违法事实

清楚、依法应

当没收的非法

财 物 予 以 没

收；2.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

应当销毁的，

依法销毁；3.

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应当解

除查封、扣押

的，作出解除

查封、扣押的

决定


